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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监管新篇：非银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变革 

作者：朱俊丨任稷羽丨樊思慧 

2024 年 9 月 30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部分非银机构差异化适

用公司治理等相关监管规定的通知》（“《通知》”）。 

《通知》承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机构”）与商业银行在功能定位、业务模式和风险特性上的显著

差异，允许股权相对集中、股东数量少、风险外溢性较小的非银机构灵活调整其董事、监事设置和内部管理

机制，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治理成本。 

本文将结合非银机构当前适用的公司治理监管规则，重点解读其中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关键调整。 

一、非银机构公司治理当前适用的规则 

当前非银机构公司治理主要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包括： 

◼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公司法》”）。 

◼ 2021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治理准则》”）。《治理准则》第一百一十

五条规定，除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另有规定外，金融监管总局负责监管的其他金融机构（包括非银

机构）需参照适用该准则。 

◼ 2022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该办法直接适用于非银机构。 

◼ 各非银机构单行监管规则（包括《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汽车金

融公司管理办法》《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 

二、适用对象和调整适用规则 

《通知》下的差异化监管规则的适用对象包括以下五类非银机构（“五类非银机构”）： 

◼ 金融租赁公司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 汽车金融公司 

◼ 消费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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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经纪公司 

对于股东人数较少的中小银行，特别是民营银行、直销银行这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这类非银机构并不适用《通知》下的差异化监管规则。 

就五类非银机构的公司治理监管要求，金融监管总局从精细化、差异化监管角度出发，结合监管实践，

允许五类非银机构按照《通知》要求调整适用《治理准则》的部分监管规定。 

同时，为确保不因差异化适用而放松监管尺度，《通知》也明确提出，非银机构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

法律法规以及《通知》未作出差异化安排的其他监管法规规定。 

三、董事会差异化监管新规 

《通知》针对五类非银机构的董事会这一公司治理主体，分不同情形允许调整适用《治理准则》如下部

分监管规定： 

（一）由单一股东全资控股的五类非银机构 

对于满足以下两项条件的全资控股五类非银机构，其董事会人数可以少于 5 人，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规定至少为 3 人即可： 

◼ 该五类非银机构由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全资控股；且 

◼ 该五类非银机构的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主要股东数量不超过 5个的五类非银机构 

1. 董事提名 

允许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提名的董事数量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 独立董事占比 

允许结合实际自行决定独立董事的人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及专业委员会中的占比。不要求独立董

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以及特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一。 

按照《治理准则》以及相关非银机构单行监管规则的相关定义，我们理解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

制非银机构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不足百分之五但对非银机构经营

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重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向非银机构提名或派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协议或其他

方式影响银行保险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管理决策以及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全部主要股东均已提名非独立董事的五类非银机构 

已经提名非独立董事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可以再提名独立董事。 

（四）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未上市五类非银机构 

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决定是否设置独立董事。 



 

 

3 

www.hankunlaw.com 

（五）非上市的五类非银机构 

可以不设置董事会秘书。 

关于五类非银机构调整适用《治理准则》部分监管规定前后公司治理董事会相关监管规则详细对比

表格，请参照下方表格。 

要求事项 
可以适用差异化

监管规定的机构 
现有监管要求 调整适用后差异化监管新规 

董事会人数 

单一股东全资控

股的有限责任公

司形式五类非银

机构。 

董事会人数至少为 5 人。 ◼ 董事会人数可以少于 5 人，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

至少为 3 人即可。 

◼ 推动董事认真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充分发挥董事参与公司治理

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董事提名 

主要股东数量不

超过 5 个的五类

非银机构。 

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提名

的董事原则上不得超过董

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 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可以提名

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三分之一

的董事。 

◼ 同时应当按照适当分散的原则

合理确定各方提名的董事占比。 

独立董事设置 

同一股东及其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超

过 50%的未上市

五类非银机构。 

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设置独立董

事。 

◼ 如不设独立董事，需建立健全其

他内部监督机制，保护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占比 

主要股东数量不

超过 5 个的五类

非银机构。 

◼ 独立董事人数原则上

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

数的三分之一。 

◼ 审计、提名、薪酬、风

险管理、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

比原则上不低于三分

之一。 

◼ 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决定独立董

事的人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及

专业委员会中的占比，不再受三

分之一的比例要求限制。 

◼ 同时应当采取有效内部管理措

施，防止出现一股独大、大股东

控制等问题。 

独立董事提名 

全部主要股东均

已提名非独立董

事的五类非银机

构。 

已经提名非独立董事的股

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再提名

独立董事。 

◼ 已经提名非独立董事的股东及

其关联方可以再提名独立董事。 

◼ 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董事会内部

制衡有效性和董事的独立性。 

董事会秘书 
非上市的五类非

银机构。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设立董

事会秘书。 

可以不设置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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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会差异化监管新规 

新《公司法》本次修订对公司的监事会治理结构要求有较大改动。 

按照新《公司法》，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或经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

计委员会，替代行使监事会的职权。 

《通知》未跟随新《公司法》对非银机构的监事会设置要求做大幅调整，但针对五类非银机构的监事会，

分不同情形允许调整适用《治理准则》部分监管规定： 

（一）全部主要股东均已提名董事的五类非银机构 

《通知》允许该等非银机构已经提名董事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可以再提名监事，突破了《治理准则》

第六十一条项下对已经提名董事的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再提名监事的要求。 

（二）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未上市五类非银机构 

该等非银机构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设置外部监事。不强制满足《治理准则》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七条

项下应设置外部监事的要求。 

外部监事是指在非银机构不担任除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并且与非银机构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监事。 

（三）主要股东数量不超过 5个且已设立监事会的五类非银机构 

该等非银机构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决定外部监事在监事会中的占比，不强制满足《治理准则》第六十

七条项下外部监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要求。 

关于五类非银机构调整适用《治理准则》部分监管规定前后公司治理监事会相关监管规则详细对比

表格，请参照下方表格。 

要求事项 
可以适用差异化监管规定

的机构 
现有监管要求 调整适用后差异化监管新规 

监事提名 

全部主要股东均已提名董

事的五类非银机构。 

已经提名董事的股东及其

关联方不得再提名监事，国

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已经提名董事的股东及其关

联方可以再提名监事。 

外部监事设置 

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

过 50%的未上市五类非银

机构。 

监事会由股东监事、外部监

事和职工监事组成。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设置外部

监事。 

外部监事占比 

主要股东数量不超过 5 个

且已设立监事会的五类非

银机构。 

外部监事比例不得低于监

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决定外部

监事在监事会中的占比，不再

受三分之一的比例要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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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朱俊 

电话： +86 10 8525 4690 

Email： jun.zhu@hankunlaw.com 

 


